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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利組織策略性課責機制的探討：美國經驗之啟示 

 
鄭惠文、彭文賢* 

 

摘要： 
 民國八十八年九二一地震、九十三年南亞海嘯，以及九十四年高雄罹患腎上

腺白質退化症張氏三兄弟的救濟和賑災事件，大筆的民間捐款湧向各政府機關和

民間公益團體，但因缺乏資訊公開制度，使得民眾無法得知捐款流向和用途。由

於美國是一個臻於成熟的公民社會，發展非營利組織有其悠久的歷史，而我國則

是從民國七十六年戒嚴解除後才逐漸蓬勃發展。因此，本文擬汲取美國非營利組

織策略性課責機制之發展經驗，擬就策略管理的觀點，試從課責目的、策略性治

理、以及課責資訊系統等面向，根據相關之文獻與史料，藉由美國非營利組織課

責機制之發展實務，歸納一個策略性課責機制所應具備的環境和條件，最後則是

針對我國非營利組織未來可能的遭遇與挑戰，提出應有的建議和結論。期能有助

於我國非營利組織策略性課責機制的建構與發展，以提升整體公信力，進而促成

公民社會理想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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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八十八年九二一地震、九十三年南亞海嘯，以及九十四年高雄罹患腎上

腺白質退化症張氏三兄弟的救濟和賑災事件，民間捐款大量地湧向各政府機關和

民間公益團體。根據相關報導的數據統計，捐款金額約在新台幣一百五十億元以

上，但由於缺乏課責機制，使得民眾無法得知捐款的真正流向和用途。為求獲得

社會信服及促使非營利組織能在公益的精神下提供服務，有效地解決弱勢團體的

需求，非營利組織課責機制的建構與有效管理已是一件刻不容緩之需求，唯有健

全的課責機制，管理成果才能在公開透明的機制下，受到社會大眾的審慎檢視。

尤其在面臨政府補助短縮、企業與個人的捐贈又逐漸減少的情況下，為獲得更多

的社會資源與信任，非營利組織的課責管理更是不能僅僅仰賴於外在的監督和管

制，被動地達到法律要求的功能性課責，而是更應該進一步著眼於未來長遠的發

展，提升自身的專業管理、自我規範與營運資訊的透明，策略性地將其使命和目

標相互連結，積極地做到自發性的策略性課責，用以回應組織內外環境的改變，

謀求組織的永續發展。 

 以非營利組織發展較為成熟的美國為例，「公益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曾列舉二十世紀的公益大事紀，一九九０年代就有三則與募款倫

理與課責有關的事件，包括一九九二年「美國聯合勸募（United Way of America，

UWA）總裁 William Aramony 違法失職而下臺並入獄；一九九五年「新世紀慈善

基金會」（The Foundation for New Era Philanthropy）因詐欺案件而宣告解散；以

及一九九六年美國國會通過法案，規範慈善團體主管人員的薪資和津貼，並且要

求非營利組織向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申報的 990 所得稅報表

必須對社會大眾公開。邁入千禧年後，二００一年國際性企業安隆（Enron）和

世界通信（Worldcom）陸續爆發財務危機，擾亂金融秩序，美國政府遂於二０

０二年推出「沙氏法案」（Sarbanes-Oxley Act），要求公開上市上櫃公司遵循治理、

財務交易和稽核程序等新準則。此法案也同時影響了非營利組織，非營利組織研

究機構「董事會資源」（BoardSouce）和「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建議

將沙氏法案中的公司治理精神帶入非營利組織，強調治理與資訊公開。二００四

年「美國參議院財政委員會」（U.S.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體認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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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責之重要性，認為應加強非營利組織財務資訊的透明度，以徵信於捐贈者，「優

良事務局明智捐贈聯盟」（BBB Wise Giving Alliance）1 於是配合訂定了治理與

監督「慈善課責標準」（Standards for Charity Accountability），以鼓勵公平與誠實

勸募的實務，促進非營利組織的倫理行為。同年，加利福尼亞州（California，以

下簡稱加州）率先通過「非營利誠信法案」（The Nonprofit Integrity Act of 2004），

並於二００五年一月起全面實施，成為美國首先將公司治理精神融入法案規範非

營利組織的第一個州。 

由於美國已是一個臻於成熟的公民社會，發展非營利事業有其悠久的歷史，

而我國則是從民國七十六年戒嚴解除後才逐漸蓬勃發展。因此，本文擬汲取美國

非營利組織策略性課責機制之發展經驗，擬就策略管理的觀點，試從課責目的、

策略性治理、以及課責資訊系統等面向，根據相關之文獻與史料闡釋美國近年較

為特殊的案例，諸如「沙氏法案」、優良事務局智慧捐贈聯盟的「慈善課責標準」，

以及加州的「非營利誠信法案」，歸納一個策略性課責機制所應具備的環境和條

件，最後則針對我國非營利組織未來可能遭遇與挑戰，提出應有的建議和結論。 

 

貳、策略性課責對非營利組織之重要性 

「非營利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在各國經濟和社會系統均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租稅法令上也有明確的定義。舉例來說，美國國稅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界定為「非營利組織乃為組織之一種，該組織限

制將盈餘分配給組織的人員，如組織的成員、董事或是理事等」，且依該法第 501

條第 C 項第三款規定：「為公共利益服務而給予免稅鼓勵的團體，包括教育、宗

教、科學、公共安全等。」（IRS，2007） 加拿大的非營利組織分成慈善團體和

非慈善團體兩類，其免稅資格須符合所得稅法案（Income Tax Act）第 149 條第

一項第一款限制分配盈餘給所有權人、會員和股東之規定（CanLII，2007）。我

                                                 
1 「優良事務局智慧捐贈聯盟」（BBB Wise Giving Alliance）成立於二００一年，合併「國家慈

善資訊局」（the National Charities Information Bureau）和「優良事務局基金會與其慈善諮詢服

務委員會」（the Council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us Foundation and its Philanthropic Advisory 

Service）。網站：http://www.g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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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方面，非營利組織的免稅資格乃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教

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行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所得及其附

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而有關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的

定義，則依所得稅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以合於民法總則公益社團及財團之組

織，或依其他關係法令，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立案者。上述定義或許仍有些許的

不同，但基本上皆將非營利組織視為從事勸募並分配資金給予慈善、宗教、文化、

教育、社交或情誼為目的；抑或是執行他種「良善工作」（good works）的合法

體制或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2006）。只要以服務大眾為宗旨、不以

營利為目的之組織結構、不致使任何人利己營私的管理制度、合於免稅規定，以

及可以提供捐助人減免稅負的合法地位等特質的組織皆可稱之（Wolf，1999：

21）。非營利組織既具有服務社會大眾的公益使命，又依賴社會大眾的捐輸維持

組織運作，並享有「社會公器」的免稅地位，公信力可說是非營利組織最重要的

資產（馮燕，1999：39）。如何營造公信力並著眼於未來長遠的發展，提升自身

的專業管理、自我規範與營運資訊的透明，以回應組織內外環境的變遷？以下將

從課責目的、策略性治理，以及課責資訊系統等面向，探討建立策略性課責機制

對於非營利組織發展的重要性。 

一、課責目的 

 長久以來，課責概念對於非營利組織來說，猶如「潘朵拉的盒子」（Pandora’s 

box），模糊且具有衝突，讓人好奇又恐懼（Kearns，1994：187）。就私部門而言，

課責是向企業投資者負責，以賺取利潤為目標；對政府部門來說，課責則是向人

民負責，以實踐公共意志為目標，通常是反映在選民的投票、立法和審判詮釋上。

然而，非營利組織課責的組成要素眾多，包括行為主體、課責標的、信賴屬性、

利益關係人，以及運作的開放性和責任的歸屬等；經營的責任對象不但包含著組

織支持者、成員、受益者、員工和合作者，而且也及於利益關係人（李嵩賢，2003：

29）。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建立彼此間的信賴屬性？課責標準是否會造成組織行

為上之矛盾？而課責標的是否應該公開檢視，以及經營責任的歸屬與成敗又應該

由誰負責等，在在顯示這些問題皆比私部門和公部門來得更加複雜。 

根據《韋氏新世界字典》或《牛津英文參考字典》對「課責」（accountability）

的解釋，皆意指某人有說明其行為或行動的義務，以讓人明白與瞭解（Neufel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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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ralnik，1986：9；Pearsall & Trumble，1996：9）。從這簡單的定義當中，可引

伸出三個重點：其一，課責是一種互動關係，至少包括課責者與被課責者；其二，

被課責者因為授權的關係，有義務「回答」（answer）課責權者關於授權行動表

現的問題，這種義務的設計，應該包括資訊公開的法律義務，與資訊表達結構的

「可理解性」(comprehensiveness)；其三，課責者與被課責者之間關於彼此關係

互動時的資訊焦點，是課責者所關心的「績效」問題，也就是被課責者受託所應

完成事項的達成程度問題，通常這績效資訊是不對稱地儲存在被課責者的身上

（陳敦源，2003：11）。因此，課責常被視為是一種「報導」的機制，且為管理

和政治的控制工具，其標準依組織的層級結構而有所不同（White，1926：221）。

Cooper（1990：59-61）建議，應翻轉層級節制的金字塔結構，頂端為受益者，

其次為治理結構的自願受託者，最後才是行政命令鏈的主管，如此才能重整責任

的優先次序，確保組織績效與行為責任的過程。 

除此，課責是有目的之活動，與計畫和組織息息相關，彼此的連結乃透過行

為和績效的定義來達成目的，資訊即是最佳的呈現方式。如何呈現有效的資訊？

則需要透過「策略」來建立組織整體目標實現的方法，因為策略是管理者為達到

組織目標所採用的行動方針與準則，界定著組織的管理工作與競爭範疇，具體反

映著內外環境的變化，以達到永續的競爭優勢。因此，一個有意義的課責架構，

須以資訊做為行為與績效的溝通媒介，並運用策略來聯繫所有的計畫和組織活

動，包括：（1）有關行為和績效的共同期望；（2）為履行這些期望，必須以共有

語言或流通形式來加以描述；及（3）這些履行形式必須明確地訂定出共有的標

準（Cutt & Murray，2000：2）。換言之，有效的課責機制需要有謀略地陳述目標、

制訂決策、呈現關係的透明度、誠實報導已使用資源與達成的結果、評估組織的

運作是否達到令人滿意的結果，以及監督是否有具體的獎懲機制等，才能明確地

將達成的績效層級與目標緊密結合，責其對績效負責。 

二、策略性的治理 

 良好的「治理」除了提供組織統馭力以達成目標與策略期望外，亦有助於凝

聚員工共識，提升營運效率，以及確保財務平衡的永續經營。因此，不論是營利

或非營利組織莫不尋求一個能清楚達成目標的治理規範，以期組織有效地運作，

其要點包括：（1）對於組織的認同感；（2）治理目標的定義；（3）達成目標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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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4）明示與默許的共同利益和價值觀；（5）管理組織的方法；（6）與外部組

織連結的方式；（7）衡量成功的標準；以及（8）組織終止的安排（Davies，1999；

賀力行等譯，2002：22-23）。近年來，營利組織更是興起一股「公司治理」（Corporate 

Governance）的熱潮。根據 OECD（2004：29）對於公司治理的界定，公司治理

是指導和管控公司的制度，其架構應該促進透明和有效率的市場運作，建立一致

性法律，並清楚地說明監督、管制和執行權責單位間的責任分工。簡單地說，公

司治理強調董事會功能和運作的治理觀點，以及組織健全運作的內部控制與資訊

揭露之監督機制。綜合上述概念可瞭解治理並非是毫無章法的，為有效地連結所

有的組織活動，「策略」居間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就策略管理的觀點來看，治理

是基於組織信任與認同感的本質，運用有系統的方法，在責任的規範下，透過策

略性規劃、執行與控制的程序，檢視與監督組織的策略走向和文化內涵，以回應

組織內外環境的變遷，達成其使命與願景。以下將根據策略管理的程序，依策略

規劃、策略領導與執行，以及管理控制三方面來說明非營利組織的治理。 

（一）策略規劃 

 Peter F. Drucker 在《非營利機構的經營之道》中，曾以一句古老的西洋諺語

來形容「策略」對於非營利組織的重要性：「徒有善意不足以移山，要用推土機

才行。」（余佩珊譯，1994：81；Drucker，1990）在非營利組織的經營中，如果

使命和計畫代表著善意，策略便是推土機，能將組織的想法轉化成具體的結果。

相較於營利組織和政府機關，非營利組織的策略規劃與之相近之處在於組織環境

中所欲完成的目標，以及在多變的實際環境中達成使命；而相異之處則是核心使

命所承受的內外驅策力的不同，營利組織的董事會是企業實際的擁有者，政府機

關是由各層級的民意代表所代理，而非營利組織的董事會則代表的是公共利益

（蔡美慧譯，2001：5；Allison & Kaye，1997）。雖然非營利組織明知策略可以

將使命和目標轉化成具體的表現，但往往卻是嗤之以鼻，不屑一試，追究其問題

的核心在於非營利組織的主管將策略和勸募之推銷攻勢混為一談。事實上，策略

規劃的重點並非將受惠者當做是慷慨布施的對象，而是確認市場，辨認顧客的需

求和特性，並發展出應有的策略來整合顧客和使命；其次，策略的精蘊在於執行，

促使非營利組織和其執行者好好地採取行動，將使命、目標和市場合為一體，並

配合自己的優勢，掌握良機蓄勢待發。總之，一個好的策略確能使組織以行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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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並且精益求精，求取不斷的改善，直到顧客滿意為止。 

（二）策略領導與執行 

 策略性治理是組織形成策略性願景與使命的管理過程，將可用的資源凝聚在

成果上，並專注於使命的貫徹與執行。其中，董事會有效的領導是協助此任務達

成之關鍵因素。非營利組織的董事會是由一群有組織的人民團體，具有集體性的

權威，以控制和輔助組織的運作（陳金貴，1994：52）。其任務主要有五項：（1）

選擇及評核執行主管；（2）定義並重新檢視組織的使命；（3）提示或審議組織的

策略性計畫；（4）核准預算；以及（5）協助資源的取得（孫碧霞等譯，2001：

208；Oster，1995）。為求組織有效地執行其策略計畫，董事會確立「策略領導」

（strategic leadership）是很重要的，其原因有三：（1）有效且健全的董事會：董

事會須具備達到組織預期目標的策略能力與經驗，並且定期檢視組織的績效表

現；（2）制定策略的發展方向：董事會存在的目的乃決定組織的政策方向，此方

向的設定將指引著組織策略規劃與監督控制的程序；以及（3）影響策略管理的

程序：董事會的領導目標可透過策略管理的程序來完成，由董事會設立組織的策

略方向，並交由業務單位負責規劃與擬定策略（賀力行等譯，2002：103-115）。

若能透過策略領導而建立有效能的董事會，將會形成一個共享的願景，此願景是

董事會致力於策略規劃、能夠容忍衝突並有能力控制，以及擁有一個強而有力的

委員會系統和核心工作團隊的結果。非營利組織領導的關鍵不在於領袖魅力或是

束縛，而是制定使命，創造組織成員的共識、擁護與滿足感，進而轉化成為支援

非營利事業的基礎，讓每一個利益關係人因而受惠。 

（三）管理控制 

 Drucker（1974：494）對於「控制」（control）與「管控」（controls）有著清

楚的界定，他認為「控制」是規範性的，代表著方向，屬於應然面（what ought to 

be）；「管控」則是衡量與資訊的同義字，是一種控制到終點的工具，不僅處理過

去所發生的事實，也處理對未來的期望，協助分析事實與現況。非營利組織向來

是以服務人類為目的之事業，不像一般營利事業有著清楚的商業底線，但是身為

捐助者的託管機構卻背負著代管社會資源的責任，不能因為不設商業底線而忽略

績效，反而更須注重管理控制。管理控制系統經常運用於組織整體績效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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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三個目的：（1）設立標準：提供工具來評估組織是否已向設定的目標邁進；

（2）找出差異：當實際績效和規劃目標有差異時，協助差異的衡量；以及（3）

更正行動：適時評估並採更正行動，以警示決策者擬定或修改計畫（Steiss，2003：

284-287）。當組織無法達到管理控制的標準時，則須重新設定目標、修正計畫、

改變組織結構、改進內部和外部溝通等。因此，管理控制不僅能協助決策者因應

無法預測的環境變遷，採取適當的更正行動外，更能透過財務與非財務績效衡

量，如效率、服務品質、創新與顧客回應性等，監督過去決策之結果，創造組織

的競爭優勢。換言之，管理控制監督著組織是否有效地運用現有資源確實達成目

標，同時也激發員工更加專注於目前與未來的困難和挑戰，共同尋找解決方案，

共赴事功。 

三、課責資訊系統 

 Goodstein（1993：343）等學者曾經從管理的執行面，認為一個環境若能反

映策略計畫的結果，即是課責的表現。然而環顧非營利組織經營的內外環境，不

但複雜且變化迅速，其主要的經營風險大致來自：（1）未能達成營運或專案計畫

的既定目標；（2）資源的取得不經濟或使用缺乏效率；（3）運用錯誤、未及時、

不完整或不可靠的資訊所造成的錯誤決策；（4）無法充分保障資產的安全，給予

錯誤的紀錄、不適當的會計處理、虛偽的財務報表；以及（5）未能遵循組織的

政策、計畫、程序和相關的法令（陳文彬，2003：154）。在面對諸多經營風險的

情況下，非營利組織到底如何運用策略性治理的概念來降低經營風險，並修正目

標與管理控制方法，確實反映策略計畫的結果？以下將就非營利組織所面臨的課

責環境進行分析，然後探討在課責環境裡建立管理資訊系統的要件。 

（一）課責環境分析 

Kearns（1996：43）提出非營利組織「課責體」（accountability cube）的架

構，嘗試將課責與策略管理相連結，並分成課責對象、課責資訊與組織回應等三

個面向來探討。所謂課責對象是指具有較高權威者須對整個組織和全體成員負

責；課責資訊指的是組織須對績效標準的評估結果負責，不論資訊是明確或隱含

的；至於組織回應則指須從組織內部以戰術（被動的）和戰略（積極的）回應外

部的課責環境。在這個「課責體」中，課責代表著機關組織與其工作者妥善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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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組織內外的各種期望，並以之維持公眾對組織的信任為準則。所以當非營利組

織面對課責問題時，若能以戰術（被動的）回應客觀的課責標準，且以戰略（積

極的）涉入管理績效的標準和期望，才能確保「公共信任」（public trust）（Romzek 

& Dubnick，1987：228）。如［圖一］所示： 

 

 

 

 

 

 

 

 

 

 

 

Kearns（1994：188）除提出「課責體」外，並進一步地以策略管理的觀點

解析組織回應內外環境評估課責的標準。在這個課責環境中，非營利組織面對的

課責環境有兩種，其一為組織內部戰術與戰略上的回應，其二則是組織為了因應

外部的策略環境所產生的隱含或明確的評估標準，兩者彼此交錯的結果便形成課

責的四個面向：（1）法律課責：強調遵從明確的法規或契約義務；（2）談判課責：

因外部環境的變化，組織必須不斷地詮釋和回應不同的課責標準；（3）裁量課責：

因欠缺正式的報導機制，須藉由專業來判斷符合社會的期望和規範；以及（4）

預期課責：預期明確的標準將改變而積極地參與法規制訂程序，倡導立法的遊說

活動，如［圖二］所示。2 從組織回應內外環境的變遷方式來歸類，法律課責和

談判課責是屬於被動式的，裁量課責和預期課責則是屬於積極式的；相對地，從

評估標準的明確度來看，法律課責和預期課責是屬於強制性機制（法律和他律），

談判課責和裁量課責則是屬於規範性機制（倫理和自律）。 

                                                 
2 明確和隱含課責標準的區分，在於明確的課責標準是指已經規定在法律、管制、或契約的義務

中；而隱含的評估標準則是指存在於社會的價值、信念、或者假定中。 

資料來源：Kearns，1996：43。 

圖一：課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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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標準 

  明確的 隱含的 

戰術（被動） 法律課責 

（遵從） 

談判課責 

（回應） 

組織 

回應 

戰略（積極） 預期課責 

（倡導） 

裁量課責 

（判斷） 
圖二：非營利組織課責環境的四個面向 

 
資料來源：Kearns，1994：188。 

 
此外，Avina（1993：453-474）將課責環境區分成「功能性課責」與「策略

性課責」。功能性課責顯示非營利組織在短期內因使用資源所產生的立即影響，

策略性課責則是指中長期非營利組織與其他機構的互動及在較大環境中的行

動。DiMaggio & Powell（1983：147-160）則將課責環境分成強制性（coercive）、

規範性（normative）和模仿性（mimetic）等三方面來分析非營利組織如何在課

責環境中的運作、形塑與生存。強制性是指代表國家制訂非營利組織的相關法令

規範；規範性指的是非營利組織為回應法律環境和彼此互動所產生的一套倫理規

範或自我要求；至於模仿性則指當非營利組織因為遵循強制性與規範性的機制而

得到社會認可後，進一步地促進組織間的仿效與學習。其間，強制性機制（法律

和他律）和規範性機制（倫理和自律）不但扮演著影響成功的關鍵因素，同時也

是模仿機制（典範）運轉的重要前提，這些都將成為一股影響非營利組織健全發

展的力量（馮燕，2004：111-112）。 

（二）管理資訊系統 
一個良好的管理資訊系統有助於非營利組織呈現有關行為和績效的共同期

望，運用共同語言或流通形式描述履行的形式，明確地訂定出共有的標準，以達

成組織的目標。美國著名的智庫 Aspen（2003：8）曾指出，資訊若能直接且有

系統地反映組織活動的評估結果，才能協助基金會訂定計畫目標、改進決策並進

而呈現活動的價值。在課責環境中，為能適時反映組織的活動，呈現績效資訊給

予管理者，管理資訊系統首先必須符合「程序課責」（procedural accountability）

與「後果課責」（consequential accountability）的要求（Cutt & Murray，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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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課責是指運用共有語言或流通形式描述履行的形式，例如具有統一形式的財

務報表；而後果課責則是明訂達到組織目標的共有標準，例如計畫執行後的產

出、成果與影響。其次，建立管理資訊系統的關鍵因素在於清楚的目標陳述、決

策制訂與關係的透明度、已使用資源與達成結果的誠實報導，以及結果是否讓人

滿意的評估過程。然後，透過具體的獎懲機制，明確地將達成的績效層級與目標

緊密結合，期使組織成員能對績效負責。唯有透過課責資訊的呈現，不但能改進

計畫或組織內部的績效，而且還能營建外部支持者的忠誠度，增進對產品或勞務

的需求，並協助整個管理循環的良性運作與發展。 

若以時間來分析非營利組織資訊系統的管理，其發展有三個階段（Cutt & 

Murray，2000：87-93）：（1）未來階段：組織須先研擬發展策略，思索組織是否

做對事、將事情做對，並順應顧客的需求而改變。清楚的價值與使命陳述，將有

助於說明組織的定位與發展彈性，因為這些都攸關著組織未來的管理方向。透過

策略運用與營運計畫說明，編列有關計畫的目標與活動、優先次序排列、服務遞

送方式，以及資源獲取來源等之預算，保護組織的資產不被濫用與浪費，並提供

良好的工作環境和管理，使工作得以順利進行；（2）現行階段：組織須整合策略

計畫與內部運作，並監督組織內外部的運作，適時提供監督報告、評估報告和稽

核意見。然後根據評估和稽核的結果，給予適當的獎懲，才能使達成的績效與當

初的策略目標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並對績效負責；（3）過去階段：除了組織的內

部評估與稽核外，尚須透過外部的獨立評估和稽核，針對年度所執行的策略計畫

和執行結果做一客觀之檢視。 

此外，美國內部稽核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簡稱 IIA）亦曾建議

非營利組織可採用COSO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簡稱 COSO）於一九九二年所提出的內部控制概念整合

於資訊系統中，以降低經營風險（IIA，2005）。3 組織目標與內部控制存有直接

的關係，目標是組織欲達成之目的，而內部控制正是達成目標的手段。因此，非

                                                 
3 COSO 委員會係由美國會計師公會、美國會計學會、管理會計師協會等專業機構贊助組成，專

事於研究內部控制之定義及判斷標準，以做為企業降低經營風險的政策與指導原則，有助於區

隔與各子公司間的業務，以及監理各子公司的重大財務與業務事項等，進而促進效率、減少風

險和確定財務報表的可靠性，遵循法律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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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利組織若欲達成使命與願景，管理階層須先清晰地訂定使命與願景，並在使命

與願景的支架下，設定策略性目標、營運執行方法、資訊報導原則與遵循法律規

範等目標，茲分別說明如下：（1）策略性：指追隨組織使命與願景的高層級目標，

並支援達成目標的資源；（2）營運：組織資源使用資源的效與和效能；（3）報導：

資訊報導的可靠性；以及（4）遵循：相關法令和政策的遵守（COSO，2004）。

「報導」與「遵循」目標尚在組織掌控的範圍內，提供達成目標的合理擔保；但

由於組織仍存在著無法控制的外部事項，所以規劃「策略性」與「營運」的目標

時，應讓扮演監督者的董事會與管理階層及時地獲悉達成目標的程度，以提供達

成這些目標的合理擔保。透過上述目標，組織便可針對不同的需求，追溯不同所

屬主管層級與人員的直接責任。最後，將上述所敘述之組織目標、內部控制和組

織層級等三面向，繪出管理資訊系統形成之策略性課責機制的架構，如［圖三］

所示。立方體的上方顯示著組織策略性、營運、報導及遵循的四大目標；立方體

的正面則標示著內部控制的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資訊和溝通、及監

督等五要素；立方體的右方則顯示著組織各層級單位，可使組織有彈性地著重於

整體或某一部門、事業單位、甚至是某一組成要素或活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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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管理資訊系統的整合架構 
 

資料來源：修改自 IIA，2005。 

 

參、美國非營利組織課責機制的發展 

在新右派思潮的影響下，美國非營利組織逐漸朝向市場機制發展，也確實從

市場化的發展中獲得利益，譬如獲得更多且又可靠的資源、提供更佳之標的服務

給支持者、增加合法性，以及促進較大的效率、創新與課責（Aspen，2001）。但

隨著商業化而來之收入、契約競爭、新捐贈者和「社會企業精神」（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期許，4 對於非營利組織的價值守護者、服務提供者、倡導

者和社會資本的營建者而言，固然有所助益，但同時也帶來無法達成社會使命的

「無效能」、投注過少的收入比例予服務對象之「無效率」、內部人員圖利自身，

以及輕率地進行投資或財務決策等缺點，甚至犧牲了非營利部門創造與維護更強

大的公民社會作為代價（Eikenberry & Kluver，2004：135）。這些問題在在突顯

Herzlinger 所謂的「破壞公共信任」，強調亟需建立一套課責機制的規範。為有效

地建立非營利組織的課責，美國非營利組織自一九九０年代起即有相當程度之進

展（1996：98-99）。 

「公益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曾列舉二十世紀的公益大事

                                                 
4 當政府補助、企業捐款、國際基金會贊助減少，以及全球經濟不景氣的情況下，一些公益團體

開始轉型，期望運用商業方式募集資源，藉此提高組織效率與持續發展，公益團體開始建立和

本身願景相關的企業，一方面期望達到經費自主，另一方面實現宗旨及願景，這類型的公益團

體被稱為「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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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九０年代就有三則與募款倫理與課責有關的事件，包括一九九二年「美國聯

合勸募」（United Way of America，UWA）總裁 William Aramony 違法失職而下臺

並入獄；一九九五年「新世紀慈善基金會」（The Foundation for New Era 

Philanthropy）因詐欺案件而宣告解散；以及一九九六年美國國會通過法案，規

範慈善團體的主管人員的薪資和津貼，並且要求非營利組織必須將 990 報表向社

會大眾公開（高永興，2002）。 邁入千禧年後，由於二００一年發生九一一恐怖

攻擊事件，「美國紅十字會」（The American National Red Cross）將部分捐款留置

並用於其他用途，導致社會大眾質疑紅十字會對於這些龐大捐款的用途與課責

力，接著十月又陸續爆發國際性企業安隆（Enron）和世界通信（Worldcom）之

財務危機，破壞美國的金融秩序，美國政府遂於二００二年八月推出「美國競爭

力與公司課責法案」（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Act），或稱「沙氏法案」（Sarbanes-Oxley Act），要求所有公開上市與上櫃公司須

遵循治理、財務交易和稽核程序等新準則。此法案也同時影響了非營利組織，非

營利組織研究機構「董事會資源」（BoardSouce）和「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建議將沙氏法案的精神帶入非營利組織，強調治理與資訊公開。二００

四年六月，「美國參議院財政委員會」（U.S.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體認慈

善機構課責之重要性，認為應加強非營利組織資訊的透明度，以徵信於捐贈者，

「優良事務局明智捐贈聯盟」（BBB Wise Giving Alliance）於是配合訂定了治理

與監督、效能評估、財務、以及資金勸募和資訊等四方面的「慈善課責標準」

（Standards for Charity Accountability），以鼓勵公平與誠實勸募的實務，促進非

營利組織的倫理行為，並於七月推動「線上慈善報導和評估系統」（Online Charity 

Report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不但鼓勵非營利組織將 990 報表公開在「指引

星」（GuideStar）網站上，5 且以此為非營利組織評比的標準，以供民眾參考

（BBB，2004）。此外，二００四年九月底加利福尼亞州（California，以下簡稱

加州）率先通過「非營利誠信法案」（The Nonprofit Integrity Act of 2004），於二

００五年一月起全面實施，成為美國第一個州透過法案要求非營利組織超過二百

萬元年收入時，須遵從稽核、獨立稽核者、公開揭露、稽核委員會，以及執行長

                                                 
5 「指引星」成立於一九九四年，為提供有關非營利組織使命、計畫和財務之全國性資料庫網站：

http://www.guidest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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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財務長酬勞等五方面之規範。 

從上述美國非營利組織有關課責的發展現況，由於「沙氏法案」對於美國非

營利組織的影響甚鉅，因此本段將先探討該法案對非營利組織的影響，然後再介

紹優良事務局智慧捐贈聯盟發展的「慈善課責標準」與加州的「非營利誠信法

案」。 

一、沙氏法案的影響 

 當二００一年國際性企業安隆和世界通信於十月陸續爆發會計醜聞和財務

危機後，美國政府於二００二年八月推出「美國競爭力和公司課責法案」或稱「沙

氏法案」，要求公開上市上櫃公司遵循治理、財務交易和稽核程序等新準則，以

重建社會大眾的信任。對於非營利組織而言，「信任」是形成課責的要素，唯有

奠基於資訊的透明，才有助於組織內部自我規範的養成，提升管理與增進專業化

的程度，不負外部捐贈者的囑託。因此，「董事會資源」和「獨立部門」建議非

營利組織的領導者應帶入沙氏法案中的公司治理精神，期能改善非營利組織的治

理環境。至於此法案對於非營利組織的影響，歸納有下列七方面（Independent 

Sector，2003）： 

（一）內線交易和利益衝突（insider transactions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董事和

高級主管的酬勞與福利須遵從「立即懲處」（immediate sanctions）與內部人「自

我交易」（self-dealing）等法規。此外，有關貸款之規定，以不提供個人貸款給

董事與高級主管為原則。倘若董事會認為有提供貸款之必要性，所有條款須經過

董事會的正式核准並揭露貸款的條件和價值，相關文件亦應建檔保存。重要的

是，該組織必須建立利益衝突的迴避政策，並予以嚴格執行。 

（二）獨立且有能力的稽核委員會（independent and competent audit committee）：

組織每年須由外部稽核單位執行一次年度的財務稽核；若組織規模小且囿於成本

考量，亦應評估稽核的價值。其次，稽核委員會應與董事會分離並迴避利益衝突，

其成員中至少有一位是財務專家，且不收受來自委員會的酬勞。至於稽核委員會

的功能，則包含挑選與監督會計師事務所、檢視稽核結果、提供財務資訊讀寫訓

練給予董事會成員，並要求董事會核准稽核的結果。 

（三）稽核者的責任（responsibilities of auditors）：為避免查帳事務所與組織間內

員工有任何利益交換的行為，每五年至少輪替一次查帳員或會計師，且不使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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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提供的非查核性質之服務。即使是稅務表格的編製需要查核事務所之協

助，亦應事先得到稽核委員會的核准。此外，查帳事務所應向稽核委員會揭露重

要的會計政策和實務，並由稽核委員會監督與施行迴避利益衝突之政策。 

（四）簽證的財務報表（certified financial statements）：執行長與財務長皆應在所

有財務報表上簽名，以確保正確、完整和及時的申報。為確定完整性和正確性，

董事會亦應檢視和核准財務報表與 990 稅務表格的申報內容。 

（五）揭露（disclosure）：除非在不尋常的情況下，否則皆應及時申報 990 和 990-PF

表格且不得延展申報期間。根據國稅局的要求，所有非營利組織皆應以當前最易

取得的方式，揭露 990 和 990-PF 表格，包括已查核的財務報表，並將相關表格

移至電子檔案儲存管理。 

（六）弊端揭發者的保護（whistle-blower protection）：組織應發展、採用和訂定

一套處理員工抱怨並防範其報復行為發生的程序，審慎調查員工的抱怨，立即解

決問題或向員工解釋為何不採取行動之原因。 

（七）文件銷毀（document destruction）：應有書面與委任文件的保留及定期銷

毀的政策，包括電子和有聲郵件的檔案管理原則。倘若正在進行正式的調查抑或

發現任何疑惑時，即應停止任何文件的清除行動，以避免妨礙犯罪的偵察。 

二、慈善課責的標準 

 優良事務局智慧捐贈聯盟為協助捐贈者制訂健全的捐贈決策，並養成大眾對

於慈善組織的信任和支持，曾透過慈善組織的代表、專家、學者、政府機關等之

專業和技術上的協助，發展了「慈善課責的標準」，以鼓勵公平與誠實勸募的實

務，促進非營利組織的倫理行為，其基本精神乃在於協助慈善組織瞭解：（1）如

何治理其組織；（2）以何種方式花費其支出；（3）代表的真實性；以及（4）揭

露基本資訊給予大眾的意願。須指出的是，這些課責標準僅適用於美國稅法

501(c)(3)條款免稅規定的公開勸募組織，並不包含私人基金會，因為私人基金會

並不需要向大眾從事勸募行為，況且這些自願性的標準超越地方、州和聯邦法規

的要求。以下再針對治理與監督、效能評估、財務，以及資金勸募與資訊等四方

面來說明（BBB Wise Giving Alliance，2003）： 

（一）治理與監督：任何慈善組織的治理董事會皆有基本的監督權力，以確保董

事會是積極、獨立且免於內線交易的，其標準包括：（1）董事會的董事應對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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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運作與員工充分發揮監督之功能；（2）董事會內至少有五位具有投票權的

成員；（3）一年平均至少開三次會議，邀請治理單位與大眾面對面的參與；（4）

董事會成員之中，可以有一位或低於 10%的成員可接受報酬並擁有投票權，但董

事會的主席或財務人員則排除在外，不得接受報酬；（5）董事會成員不許因為企

業聯盟或任何關係而發生與慈善組織有利益衝突之交易。 

（二）效能評估：組織應定期評估其效能以達成使命，確保組織有明確且可評估

的目的和目標，不但要評估計畫是否成功及可能的影響，而且還要找出改善的方

法，其標準包括：（1）董事會至少每兩年重新評估組織績效和效能的政策，以決

定未來達成使命所需要的行動；（2）列出績效與效能評估的結果，以及未來行動

的建議，呈送書面報告給董事會核准。 

（三）財務：財務管理的重點乃確保慈善組織是否根據資金勸募所訴求的陳述，

誠實且謹慎地花費其資金，其標準包括：（1）勸募的資金至少有 65%花費在計畫

的活動上；（2）勸募的資金不得花費超過 35%的餘絀（即收入減去費用後的餘

額）；（3）避免累積可使用於目前計畫活動的資金，因此應限制慈善組織使用淨

資產不超過去年費用或今年預算的三倍；（4）根據一般接受的會計原則，編製並

完成年度的財務報表，使之易於索取；（5）財務報表中應含有費用明細如薪資、

旅費、郵資等，並顯示分配到計畫、資金勸募和管理活動的費用；（6）精確地報

導慈善組織財務報表的費用，包括任何聯合成本的分攤；（7）應有董事會核准的

年度預算，列出當年度主要計畫活動、資金勸募和管理的預計費用。 

（四）資金勸募與資訊：資金勸募經常是慈善組織與捐贈者的唯一接觸，也是捐

贈的僅有誘因，應確保慈善組織對於大眾的呈現是正確、完整和尊重的，其標準

包括：（1）以任何方式分送的勸募和資訊，不論是完整或部分與否，皆是正確、

真實且不誤導的；（2）年度報告對於大眾應是易於索取的，且內容應包含組織的

使命陳述、過去年度計畫服務成果的摘要、董事會成員與職員的名冊，以及過去

會計年度的收入、費用和期末淨資產等財務資訊；（3）勸募盈餘、年度報告的資

訊，以及慈善組織的郵遞住址和最新國稅局 990 表格的電子路徑等，皆應包含在

任何慈善組織的網站上；（4）基於捐贈者隱私權的考量，應以顯而易見的方式，

在網站上清楚地載明該組織的隱私權政策，若捐贈者不願公布姓名和住址，亦應

透過書面方式告知慈善組織；（5）明白地揭露慈善組織如何從產品或勞務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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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利益；6 以及（6）立即回應並處理可能引發優良事務局智慧捐贈聯盟或當

地優良事務局注意之資金勸募實務、隱私權破壞或其他議題等抱怨。 

三、非營利誠信法案 

如前所述，由於沙氏法案的影響，二００四年九月底，加州州長 Arnold 

Schwarzenegger 簽署了 SB 1262 法案，即「非營利誠信法案」，並已於二００五

年一月起全面實施，使得加州成為美國第一個州將公司治理精神融入非營利組織

的管理（HB LLP，2004）。 

此法案規定，當非營利組織的年收入超過二百萬美元時，須遵從稽核、獨立

稽核者、公開揭露、稽核委員會，以及執行長和財務長酬勞等五方面之規範：（1）

稽核方面：經過會計師查核的年度財務報表須在會計年度終了的九個月內，向加

州司法部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登錄申報；（2）獨立稽核者：此份財務報表

須由獨立的稽核者查核，並符合一般接受的會計原則和美國審計長（Comptroller 

General）所公佈的「政府查核準則」（Government Auditing Standards）的規定；（3）

公開揭露：在會計年度終了的九個月內，查核過的財務報表須如 990 稅務申報表

格一般，公開讓大眾取得；（4）稽核委員會：慈善組織的稽核委員會應由董事會

指派，其成員不能同時又是財務委員會中之一員或由執行長、財務長擔任，須符

合外部稽核者的聘用與內部稽核的程序；以及（5）執行長和財務長酬勞：須由

董事會來審核，以確保其公正性和合理性。 

至於年收入未達二百萬美元的中小型非營利組織，並非意味著因此得到免

責，同樣亦被要求遵守公開揭露的規定。若該組織的財務報表編製是由會計師來

查核，就應將查核結果如同 990 稅務表格一般，公開給大眾得知。特別的是，SB 

1262 法案將原受「為慈善目的統一監督受託人與勸募者法案」（Uniform 

Supervision of Trustees and Fundraisers for Charitable Purposes Act）規範的非營利

「社團」（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s）之組織活動納入，不再僅限於公司型態的

非營利組織，並鼓勵以「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Governmental Accounting 

                                                 
6 產品或勞務銷售的利益獲取，諸如消費者銷售或交易的促銷，皆應在募款時揭露，包括實際或

預期會使慈善組織受益的購買價格部分（如某公司所銷售的每一產品，會貢獻 5%給予某慈善

組織）、某月份的促銷期間收入，或者任何最大或最低保證貢獻的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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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Board）所公佈的會計原則為非營利組織維持財務記錄之基準。7 
綜上所述，美國施行沙氏法案之目的在於加強營利事業董事會的治理與公司

內外的監督機制，期能保障股東權益、公平對待大小股東、尊重其他利害關係人

的權益、提升透明度，以及強化董事會的責任。這種負責、公平、尊重和誠信的

理念，與非營利組織所要求的課責精神是吻合的。因此，將沙氏法案的公司治理

精神融入非營利組織的自律與他律亦是勢之所趨，優良事務局智慧捐贈聯盟發展

的「慈善課責標準」與加州的「非營利誠信法案」即是良例。在公司治理精神的

驅使下，當非營利組織採取策略性治理，並遵循法律約束與自發性聯盟組織之規

範時，將有助於逐漸形成一個健全的課責機制。 

 

肆、美國與台灣非營利組織課責機制發展之比較 

美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可追溯到殖民時代與立國之初，是由許多「協會」

（associations）所組成的社會，致力於宗教、政治、教育，以及慈善和商業等各

種活動，透過人民的互助來解決社會問題。相對地，台灣在民國七十六年戒嚴解

除以前，民間社會結社的權利是受到壓制的；在戒嚴解除後，隨著民主意識抬頭

與經濟起飛，民間結社才逐漸地蓬勃發展。相形之下，美國已是一個臻於成熟的

公民社會，而台灣則正值起步階段。以下試從外部環境的強制面與規範面，以及

內部環境的治理面等三個面向來比較兩國非營利組織課責機制的發展特點： 

一、美國 

從前一節美國非營利組織課責機制的發展實務中，呈現著三項特徵：即強制面透

過法案注入公司治理的精神、規範面由民間聯盟組織專責管理，以及治理面則是

著重策略性治理的文化。以下做進一步說明： 

 

                                                 
7 在美國，非營利組織有三種組織型態，即公司、社團和信託組織。幾乎各州都有「非營利股份

有限公司法」，當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時，須填寫股份有限公司條款及公司證明，以詳細說明組

織之基本目標及誰被授權有效行使組織行為。社團則是簡單地通過章程及內部章程，便能行使

法人權利而無須成為正式的股份有限公司，實體便能符合申請成為州級或聯邦層級免稅組織的

資格要求。至於信託組織的成立，是經由信託聲明或信託同意書，將資產委交資產管理人照顧

管理。資料來自台灣文化智庫網：http://www.adat.org.tw/f-a-3_info.htm，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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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制面：法案注入公司治理的精神 

由於受沙氏法案的影響，美國政府或民間研究組織皆鼓勵非營利組織將公司

治理的精神融入其內部治理，包括內線交易和利益衝突之迴避、獨立且有能力的

稽核委員會、稽核者的責任、簽證的財務報表、揭露、弊端揭發者的保護、及文

件銷毀等七方面，希望非營利組織遵循治理和監督、效能評估、財務揭露，以及 

資金勸募與資訊等新標準，去除過去民眾對於非營利組織財務醜聞的不良印象，

重建社會大眾的信任。目前加州是最早實施非營利誠信法案的一州，該法案融入

了公司治理的精神，其重點主要是針對年收入超過二百萬元的非營利組織，須遵

從稽核、獨立稽核者、公開揭露、稽核委員會，以及執行長和財務長酬勞等五方

面之規範，目的乃增進資訊的透明度，協助組織內部自我規範的養成，以及提升

管理和專業化，如此才能不負外部捐贈者的囑託。 

（二）規範面：由民間聯盟組織專責管理 

為達到更嚴謹的自我要求與約束，美國非營利組織自發性地組成聯盟，設置

專責的獨立單位來管理。以優良事務局明智捐贈聯盟為例，該聯盟訂定了慈善課

責標準，並對公益團體的財務、募款和機構治理等工作進行認證與輔導；此外，

該聯盟正推動著線上慈善報導和評估系統，其主要工作乃透過系統執行資訊蒐

集、資料分析和報表產生等三項功能，讓非營利組織的財務資訊透明化，以接受

社會大眾的審視，確保愛心善款的妥善運用與組織服務績效之提升。特別的是，

此民間聯盟組織並非採用強迫的方式招募會員，會員是自動參加且願意接受計畫

管理、資訊揭露、募款方式，以及財務狀況等專業方面的要求與輔導，符合資格

的會員則可得到認證。一旦大眾對該聯盟的會員與專業能力產生信任時，便能進

而促使非營利組織模仿性機制的運轉，凝聚更多的仿效與學習。 

（三）治理面：著重策略性治理的文化 

美國非營利組織董事會是積極、獨立和免於內線交易的，其存在之目的是為

了指導組織的政策方向，此方向設定與策略規劃、執行與控制等程序息息相關。

透過董事會策略性領導權統御，便會形成具有共識且共享的願景和使命，此願景

和使命是董事會致力於策略規劃、容忍衝突但有能力控制，以及擁有一個強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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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委員會系統和核心工作團隊所產生的結果。在此治理的過程中，美國非營利

組織的董事會著重於審核、監督與評估方案的策劃與執行，策略性地強化組織願

景、使命和價值的控制過程，並不常發揮決策和規劃功能。換言之，藉由定期評

估組織績效和效能的監督權力，要求管理單位將績效和效能評估結果，以及未來

行動的建議，呈送書面報告給組織的治理單位核准，以決定未來達成其使命所需

要的行動。此策略性治理的文化不但是長期凝聚組織內部仿效與學習的動力，也

是向外環境溝通連結形成策略聯盟的一股力量。 

二、台灣 

我國非營利組織目前以中小型規模為主，董（理）監事多屬於酬庸性質，經

營管理的專業能力與資訊電子化的程度普遍不足。因此，相較於非營利事業發達

的美國，我國非營利組織的課責機制發展實務尚處於起始階段，不但各主管機關

監督管理的規範不一致，也尚未有專責管理的民間聯盟組織，且董（理）事會成

員多屬於酬庸性質，難以發揮策略性的治理。茲分述如下： 

（一）強制面：各主管機關監督管理的規範不一致 

根據民法的規定，我國非營利組織主要可分成「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

兩個類別。「社團法人」為多數人集合成立的組織體，其組成的基礎為社員；「財

團法人」則以多數財產集合而成立的組織體，其成立的基礎為財產。有關非營利

組織的主管機關，社團法人為縣市政府的社會局，財團法人則有二十個監督機

關，包括內政部、經濟部、外交部、教育部、財政部、交通部、法務部、文建會、

蒙藏會、國科會、金管會、青輔會、體委會、農委會、勞委會、陸委會、退輔會、

環保署、衛生署，以及新聞局等。由於監督的主管機關不同，使得監督資訊報導

的規範也不一致。社團法人受人民團體法之規範，與資訊報導相關的規定僅有第

三十四條的預算和決算報備，條文中指出人民團體應每年編造預算、決算報告，

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請報主管機關核備，但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

會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相對地，財團法人因組

成條件為財產而非個人，不能有自主意思，所以必須設立管理人，依捐助目的來

忠實地管理財產，以維護不特定人的公益與確保受益人的權益，並受各主管機關

監督準則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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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範面：尚未有專責管理的民間聯盟組織 

根據世界銀行的分類，有兩種專責的監督機構，其一為純屬民間組織的獨立

監督機構，另一則是由政府或立法當局賦予某一組織權力，使其可以評估認證、

規範、監督與懲戒其會員，或再由政府要求其他非營利組織必得加入（喜馬拉雅

基金會譯，2000）。不論是那種監督型態，我國目前尚未有一個專責的監督機構，

專職於發展並制定一套適用於非營利組織運作的自律規範，並用以檢查所有非營

利組織，而後公布結果，讓社會大眾、捐款人知悉各受款組織在每個自律規範項

目的表現。不過有一值得未來觀察的，即二００五年十一月由喜瑪拉雅基金會等

三十家公益團體率先發起的「台灣公益團體自律聯盟」，正式成立了一個常設性

組織，希望能借重彼此的專業發展經驗，以具體行動來展現公益團體在募款誠

信、財務透明、服務效率和機構治理等高標準的自我規範。這是保障捐款人的權

益、強化捐款人對於公益團體的信心，以及共同營造良善的公益團體生存發展環

境之良好開端。 

（三）治理面：董（理）事會成員多屬於酬庸性質 

我國非營利組織由於無法參與聯合國及其周邊組織，多數非營利組織的國際

連繫性不強，本土味濃厚，除少數大型民間或政府支助之財團法人外，其規模多

以中小型為主，經營管理之專業能力普遍不足。董（理）監事多屬於酬庸性質，

經營管理的專業能力與資訊電子化的程度普遍不足。根據一項全國性社會福利相

關的基金會調查董事會角色與功能之研究顯示，我國董事會較少發揮的角色功

能，前五項依序為：（1）做為機構內外成員申訴的管道；（2）尋找財源和參與募

款工作；（3）決定行政人員的薪給待遇與其他福利；（4）做為機構與外界溝通聯

繫的橋樑；（5）督導機構日常的行政運作和任用與解聘行政人員（官有垣，1998：

1-49）。顯然呈現董事會較少發揮的功能是檢視組織內部的日常行政運作、尋找

財源、建立社會網絡，以及做為與外部環境聯繫溝通的橋樑。組織若忽略策略性

治理的概念，將難以凝聚組織內部仿效與學習的動力，以及長期建立向外拓展的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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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兩國之比較結果 

歸納上述兩國於非營利組織課責機制發展的比較後，可發現美國逐漸透過法

案注入公司課責的精神，自律規範由民間聯盟組織專責管理，以及組織著重策略

性治理的概念；相對地，卻反映了我國非營利組織正處於發展的困境，不但各主

管機關監督資訊報導規範不一致，也尚未有專責管理的民間聯盟組織，且董（理）

監事多屬於酬庸性質，難以發揮策略性的治理，這些自然形成我國未來發展策略

性課責機制的挑戰。如［表一］所示： 

表一：美國與台灣課責機制發展之比較 
         國家

    特點 

課責環境 

 

美國 

 

台灣 

強制面 法案注入公司課責的精神 各主管機關監督資訊報導規範不一致 

規範面 由民間聯盟組織專責管理 尚未有專責管理的民間聯盟組織 

治理面 著重策略性治理的概念 董（理）事會成員多屬於酬庸性質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我國非營利組織如何突破發展的困境，並善用戰術（被動的）和戰略（積極

的）來回應組織內、外課責環境的改變，用以提高功能性課責（程序課責）與策

略性課責（後果課責），並進而促使模仿性機制能在中長期內運轉？確有賴策略

性課責機制的建構。下節將綜合前述的文獻探討與美國發展經驗，探討非營利組

織策略性課責機制建構應有的條件。 

 

伍、非營利組織策略性課責機制的構思 

環顧非營利組織內外環境的經營風險，大多來自於未能達到營運目標、資源

使用欠缺效率、運用不可靠的資訊、無法保障資產的安全，以及未能遵守相關的

法令等。綜合 DiMaggio & Powell、Keans、Cutt & Murray 和 Avina 等學者之觀點，

將課責環境分成強制性、規範性和模仿性三種機制，分析非營利組織在課責環境

中的運作與生存條件，用以思考策略性課責機制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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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制性 

若以 Keans 的戰術（被動的）回應外部課責的標準來看，非營利組織必須達

到「法律課責」與「談判課責」的要求，遵從明確的法規或契約義務並因應外部

環境的變遷，不斷地詮釋和回應不同的課責標準。為能適時反映組織的活動，呈

現績效資訊給予外部監督者，須以共有語言或流通形式描述履行的形式，透過具

有統一格式的財務報表，將短期內因使用資源所產生的立即影響傳遞給資訊使用

者，以期達到 Cutt & Murray 與 Avina 所謂「程序課責」和「功能性課責」之目

的。 

（一）法規統一：去除多頭馬車的監督管理 

統一的法規與主管機關，不但能制定統一之財務處理準則，亦能使監督與管

理準則趨於一致，將不再令非營利組織對於多頭馬車的要求無所適從，也將促進

有限資源的使用效率。目前非營利組織的發展及重要性，對於社會秩序已產生某

種程度之影響，美國的主管機關為國稅局，我國主管機關則是多頭馬車。尤其在

主管機關人力和能力有限的情形下，唯有統一的監督與管理規範，將稽核工作交

由民間獨立的會計師查核，才可減輕主管機關監督的負荷。 

（二）立法規範：注入公司治理的精神 

 透過法案融入公司治理的精神是落實非營利組織課責機制的方法之一。將公

司治理的精神注入非營利組織的管理，不但能創造組織最大的經營價值，且能為

下列各方面帶來效益：（1）治理：形成更有效能的董事會；（2）課責：促進管理

階層和員工較高之課責；（3）運作：有效確保組織遵循相關法規與「產業標準」；

（4）行銷：增加組織的競爭優勢；（5）策略定位：創造更大的信用和能力，並

吸引必要的資源（Jackson & Fogarty，2006：32）。 

（三）資訊透明：公開報導 

 從美國的發展實務來看，可預見的未來非營利組織將朝向電子化且以一致與

易於瞭解之形式，公開提供財務與營運相關之資訊，並致力於資訊品質的提升。

藉由提升非營利組織資訊的透明度，從而建立誠信度，促進非營利組織的健全發

展。換言之，唯有以有系統、易於瞭解和定期的形式，透過公開審慎的途徑，才

能將有用且易於獲取的資訊傳達給資訊使用者，降低資訊不對稱，用以檢視非營

利組織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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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範性 

 若以 Keans 的戰略（積極的）回應外部課責之標準來看，非營利組織必須首

先達到「預期課責」與「裁量課責」的要求，透過內部專業判斷來符合社會的期

望和規範，甚至預期外部標準將有變化時，積極地參與法規制訂程序和倡導立法

的遊說活動。其次，為能反映組織的績效活動，必須明訂組織目標的共有標準，

將計畫執行後的產出、成果與影響透過績效報告傳遞給資訊使用者，以促使非營

利組織中長期與其他機構的互動和在較大的環境中行動，最後達到Cutt & Murray

與 Avina 所謂「後果課責」和「策略性課責」之目的。 

（一）內部治理：策略性治理 

 策略性治理是塑造組織文化的重要一環，董（理）事會透過權力和責任的統

御，營造組織誠信、倫理價值、管理哲學，以及營運風格。美國非營利組織的董

事會著重於審核、監督與評估方案的策劃與執行，策略性地強化組織願景、使命

和價值的控制過程。換言之，有效能的董（理）事會不但能確立「策略性領導權」，

並且具有定期評估組織績效和效能的監督權力，有助於檢視與評估組織管理單位

的績效和效能，以修正並建議未來的行動，達成組織的使命與願景。 

（二）外部規範：民間聯盟組織的專責管理 

民間聯盟組織的專責管理有助於發展並制定一套適用於非營利組織運作的

自律規範，形成「產業標準」來檢視公益團體的財務、募款和機構治理等工作。

此民間聯盟組織採用自願加入的方式，鼓勵與輔導會員做認證，評估會員是否合

乎自律規範的要求，然後公布符合自律資格的盟員資訊，包括計畫管理、資訊揭

露、募款方式，以及財務狀況等專業水準項目，以獲得社會大眾對於會員誠信度

與專業實力的信任。 

三、模仿性 

 從美國非營利組織課責機制的發展經驗來看，非營利組織在市場機制驅動

下，商業化的行為勢所難免，重要的是在面對多重且複雜的課責關係時，應具備

戰術與戰略的能力，從原先被動的「功能性課責」或「程序課責」，進而增強至

積極的「策略性課責」或「後果課責」。如此一來，不僅能促使非營利組織說明

短期資源使用與立即所產生的影響以外，也能在中長期創造競爭優勢，使之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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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的環境中行動，進而永續經營。DiMaggio & Powell 認為，當非營利組織因

遵循強制性與規範性的機制而得到社會認可後，由於組織本身專業與學習能力的

提高，便能進一步地促進組織彼此間的仿效與學習。換言之，強制性機制（法律

和他律）和規範性機制（倫理和自律）的存在，是模仿機制（典範）運轉的重要

前提，亦是影響課責機制良性發展的關鍵因素。至於，如何突破台灣非營利組織

目前發展的困境，將保留下一節提出最後的建議。 

 

陸、建議與結語 

 回歸台灣環境思考非營利組織未來課責機制的發展與挑戰，由於一般的非營

利組織是以中小型規模為主，經營管理之專業能力普遍不足，董（理）事會成員

多為酬庸性質，為了避免組織成效不彰、效率太低、公器私用或忽略了風險評估，

而使非營利組織陷於困境，實有賴於強制性和規範性機制的相輔相成。據此，提

出以下四點建議： 

第一，當務之急應促使政府修改「人民團體法」，並融入公司治理的精神，

儘快通過「財團法人法」草案，能期改善目前多頭馬車，且內容繁簡不一、標準

寬鬆有別的法令規範，促進非營利組織遵循治理、財務揭露和稽核程序等新準

則，以建立社會大眾的信任。其中，透過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公眾審查制度，亦能

減輕主管機關監督責任，有效促進非營利組織的良性競爭，逐步建立課責和增進

透明度。目前非營利組織的發展及重要性，對社會秩序已產生某種程度之影響，

然而相關法令卻遲滯不前，不但不能制定統一財務處理準則，無法使監督與管理

準則趨於一致，也使非營利組織對多頭馬車的要求無所適從，讓有限資源形成不

必要的浪費或重複使用。在主管機關人力和能力有限的情形下，唯有早日通過統

一監督與管理規範，並交由民間獨立之會計師查核，才可減輕主管機關監督的負

荷。然而，有關會計師對相關專業的認知和審計準則制定等，則有待相關單位做

更深入的研究，才能建立一套完整之監督機制。 

 第二，研擬統一的「非營利組織會計制度」，以建立財務的課責系統。如前

所述，台灣非營利組織目前以中小型規模為主，常囿於資源和能力的限制，更甭

提內部稽核作業和控制系統。尤其，財務會計制度的規範散亂於各主管機關制定

之法規中，在非營利組織缺乏可遵循的專用公認會計原則之情形下，財務報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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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與績效衡量必然產生困難。因此，政府應制定統一的會計制度，協助非營利

組織管理走向制度化，以面對未來更複雜的資訊需求和會計環境，保障捐款人和

會員的權益。此外，財務課責系統的建立本質上並非造成非營利組織新的財務負

擔，而是善用現有的財務和內部管理資訊，在提供有用資訊給予使用者的前提

下，以有系統、可瞭解且定期的設計，讓使用者易於解讀和使用。值得注意的，

中國大陸自二００五年一月起已在全國民間非營利組織全面實施「民間非營利組

織會計制度」（中國財政部，2004）。相形之下，我國則有待努力。 

第三，非營利組織不容忽視策略性治理的重要性。我國非營利組織多以中小

型規模為主，董（理）事會成員多為酬庸性質，經營管理之專業能力普遍不足。

在此情況下，策略性治理顯得十分重要，透過董（理）事會的策略性領導，可強

化整個組織願景、使命和價值的控制過程，進而達成組織的目標。然而，策略性

治理固然能為組織降低經營風險，但仍有其限制存在，例如決策過程中的人為判

斷可能產生之失誤、風險回應及控制決策須做成本及效益之考量、因人為單純疏

失所造成之停頓、多人有意的不良串謀、以及管理階層逾越組織經營風險決策

等，這些限制將使董事會和管理階層不能擔保組織目標之必然達成。雖然如此，

策略性治理的目的在於制定未來的發展方向，並影響策略管理的程序，建立長期

的競爭優勢。非營利組織不能因為資源有限或組織規模小就忽略策略性治理的重

要性，若長期依賴短期目標與營運細節，組織會常因外部事件的發生而喪失良好

的控制，使其發展受到阻礙。 

第四，鼓勵民間成立專責的監督機構，扮演著如同美國優良事務局智慧捐贈

聯盟的角色，將有助於發展並制定一套適用於非營利組織運作的自律規範，形成

「產業標準」來檢視公益團體的財務、募款和機構治理等工作。透過非營利組織

自願加入民間聯盟組織的方式，接受專業的輔導與認證，評估會員是否合乎自律

規範的要求，然後公布符合自律資格的盟員資訊，包括計畫管理、資訊揭露、募

款方式，以及財務狀況等專業水準項目，以獲得社會大眾對於會員誠信度與專業

實力的信任。值得欣喜的是，二００五年十一月由喜瑪拉雅基金會等三十家公益

團體率先發起的「台灣公益團體自律聯盟」，正式成立了一個常設性組織，希望

能借重彼此的專業發展經驗，以具體行動來展現公益團體在募款誠信、財務透

明、服務效率和機構治理等高標準的自我規範。這是保障捐款人的權益、強化捐

款人對於公益團體的信心，以及共同營造良善的公益團體生存發展環境之良好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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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最後，非營利組織在強制性與規範性的機制下，短程目標將能達到功能性課

責，統一財務和治理資訊的內容和形式，並加強非營利組織資訊報導、評估和懲

罰的能力，透過公開報導的途徑來回應社會大眾的要求，降低利害關係人間之資

訊不對稱情形，進一步檢視非營利組織的行為。中程目標則能整合組織的功能，

策略性地將願景、使命、價值融入組織，佐以財務管理、支持者需求、內部控制，

以及學習成長等考量，定期對非營利組織做檢查與評估，注意內部控制作業的每

個環節，將有助於董（理）事會與資深管理者檢視與複核內部作業之缺失，以及

衡量營運的效率和效能，迅速地調整組織，回應環境的改變。長期來看，非營利

組織必能以戰術和戰略來回應組織內部和外部課責環境的改變，促使模仿性機制

的運轉，凝聚更多的非營利組織之仿效與學習。 

 總之，法規統一、注入公司治理的精神、資訊透明、策略性治理，以及民間

聯盟組織的專責管理皆是建構非營利組織策略性課責機制之必要條件，進而創造

社會公益價值的一條途徑。發展非營利組織策略性課責機制的原因，並非代表對

於經營者治理的不信任，只是第三部門還是存在著資訊不對稱的情況，若是非營

利組織願意將其治理和財務相關資訊攤在陽光下，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將能確

保所有利害關係人的最高福祉，正視非營利組織努力經營的成果，提升整體公信

力，促成公民社會理想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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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Strategic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Implication of American 

Experience 
 

Huey-Wen Cheng & Wen-Shien Peng** 
 

Abstract： 

With 921 Earthquake in 1999, three Kaohsiung boys of Chang family suffering 

from Adrenoleukodystrophy in 2004, and South Asia Tsunami happening in 2005, a 

great numbers of donations flew to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However, due to lacking of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reporting, people do not know 

where the donations fly to and how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s allocate the resources to 

people in need.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ell-developed and has had 

the practices of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for a long time while Taiwan’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started to grow sinc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This study is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accountabi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With the 

experiences learn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 expects to fi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Taiwan’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developing th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accountability, increasing the public trust, and finally achieving the goal of becoming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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